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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產物資料保護保險 

勒索病毒事件分項保險金額及合力保險附加條款 

111.04.22(111)華產企字第 081 號函備查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華南產物資料保護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因加保勒索病

毒事件分項保險金額及合力保險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本附加條款適用於主保險

契約第二條一的所有承保事項及所有選擇性附加承保。 

1.勒索病毒事件分項保險金額：_______萬元。 

2.勒索病毒事件合力保險：___%。 

所有因為或基於勒索病毒事件所致之損失（總括所有承保事項）本公司以勒索病毒事件分項保

險金額為保險給付責任之上限。勒索病毒事件分項保險金額係內含於全年累計保險金額，並且

涵蓋所有適用的承保事項之分項保險金額，非額外增加之保額。  

因為或基於勒索病毒事件所致之損失（總括所有承保事項），應由被保險人承擔勒索病毒事件

合力保險比例之損失，且不得另為投保。由被保險人以勒索病毒事件合力保險比例所支付的任

何損失，將不得減少勒索病毒事件分項保險金額、全年累計保險金額或任何適用承保事項之分

項保險金額。針對部分由本公司所給付的任何損失，將得減少勒索病毒事件分項保險金額、全

年累計保險金額和任何適用承保事項之分項保險金額。 

 

第二條 用詞定義 

一、勒索病毒事件，指下列任何: 

(一) 未經授權或惡意程式碼導致電腦系統的電子資料遭加密或電腦系統中斷營運;或 

(二) 在上述(一)所述事件之前或為其一部分，威脅出售或揭露從該電腦系統所竊取的任何

資料； 

事實上或預期的金錢給付之需求（包括但不限於加密貨幣）有關。無論是否實際支付

贖金、是否已溝通協商其金額，或是隨時揭露所洩露資料的任何部分，該事件均應視

為勒索病毒事件。 

二、電腦系統，指在任何承保事項“電腦系統”用詞定義中所載之任何系統。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抵觸時，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

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 


